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进修人员培训管理规定
　　 进修人员培训工作在院领导直接领导下，由教育处/护理部具体负责进修人员的报名、报到、结业等组织工作，定期检查进修人员的工作情况。承担进修任务的有关科室派一名科主任/护士长分管，省、部级进修班由一名班主任主管进修人员的教学及临床工作。
一、必须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，工作认真负责，服务态度好，尊重病人，文明行医。必须坚持医疗原则，严禁接受红包、礼品及回扣。
二、遵守医院一切规章制度如三级人员查房制度、交接班制度、会诊制度等医疗制度，严格执行操作规程。服从所在科室及上级带教老师的安排，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。
三、遵守劳动纪律，坚守工作岗位，不得迟到早退、私自换班及进修学员之间相互请假，严禁擅离职守。
四、进修期间不能随意转科、提前或延长进修时间，如确因特殊原因不能坚持学习，必须由原单位提出书面退学申请，征得进修科室及教育处/护理部同意后方能办理离院手续，以上情况进修费一律不退，不作鉴定，不发给结业证书。
五、爱护医院财产，在使用过程中如违反操作规程和管理不当，造成损坏，应根据情况轻重，酌情赔偿。
六、进修人员不能单独上门诊和急诊，不得擅自决定诊断、检查和治疗，如发生医疗事故，由带教老师承担责任，擅自诊治造成的事故由当事者承担责任。
七、进修人员不能单独值班，行医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本院各项规章制度及医疗操作规程。遇有疑难危重病情，及时请示上级带教老师指导诊治。临时处方权申请由医务处按有关规定办理。

八、医技科室进修学员原则上不能单独签发检验报告单。
九、进修期间无探亲假、寒暑假，一般不能请事假，如确有特殊情况需要请事假，必须由原单位开出书面证明（急事可发传真，家属来电来信无效），提出请假原因及时间，再由进修人员本人写出请假申请，交所属科室科主任/护士长签字，教育处/护理部审批同意后，持请假单到所在科室请假，按以上规定办理请假手续后，才能离院并要求按时消假。禁止口头请假、过后补办请假手续等。
十、假期在三天以内由所在科室审批,报教育处/护理部备案,假期三天以上由科室批准后再报教育处/护理部审批。请假天数原则上一次不超过一周，全年累计不超过1个月，进修半年者不超过半月。
十一、本院一般不安排住宿，确实住宿有困难的，可安排在学生宿舍住宿，按照每床70元/月标准收费，宿舍电费在住宿结束时根据宿舍用电情况另收。
十二、住宿人员需服从宿舍管理员的安排, 未经许可不得随意调换房间，不准留宿亲友，严禁将宿舍钥匙交给本宿舍以外人员使用，禁止在寝室酗酒、喧闹、赌博等。一经发现取消住宿资格，住宿费不退。
十三、爱护公物，搞好环境卫生，节约用水用电，不准使用电炉、电热杯、电热水器等，违反者给予罚款处理。
十四、遵守作息时间，除值班等特殊情况外，必须按时回宿舍，迟归者必须在管理员处登记姓名，说明原因。
十五、进修结束后必须三天内搬出宿舍并将钥匙交回医院。
十六、进修期间未违反医院的规章制度，岗前培训考试及业务考试成绩合格者准予结业。进修结束前由科室进行结业考试，到教育处/护理部领取鉴定表，本人填好自我鉴定交所在科室,科室签署鉴定意见后交教育处/护理部，教育处/护理部发放进修证书，并到相关科室办理离院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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